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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住建字〔2023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东阿县群（团）购商品房消费券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级工会组织、各相关单位，东阿县各房地产开发企业:

现将《东阿县群(团)购商品房消费券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东阿县总工会 东阿县财政局

东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2023 年 5 月 15 日

东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文件东 阿 县 总 工 会

东 阿 县 财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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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阿县群（团）购商品房消费券实施细则

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合理住房需求，依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、市总工会、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聊城市群（团）购商品房消

费券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聊建字【2023】10 号），东阿县《支持

居民改善住房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东住建

字【2023】1 号）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适用于有购房需求的各类社会群体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在东阿县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。（参与房源由房

地产开发企业提供）

三、政策措施

（一）对在东阿县区域内群（团）购 2023 年 6 月 30 日之前

取得预售许可的新建商品住房，财政发放 2 万元/套的购房消费

券，鼓励开发企业给予不低于个人总房款 3%、不高于个人总房

款 10%的优惠（以上政策需要在同一个项目内一次性购买 20 套

以上）。

有效期限：2023 年 3 月 24 日（起始日期以合同网签备案为

准)—2023 年 6 月 30 日（结束日期以组团成功为准)。

对在东阿县区域内群（团）购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取得

预售许可的新建商品住房，财政发放 3 万元/套的购房消费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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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开发企业给予不低于个人总房款 3%、不高于个人总房款 10%

的优惠（以上政策需要在同一个项目内一次性购买不少于 1 个单

元且不低于 54 套)。

有效期限：2023 年 3 月 24 日（起始日期以合同网签备案为

准）—2023 年 12 月 31 日（结束日期以组团成功为准）。

四、申请流程

申请人为团长（单位或个人均可），申请人通过平台注册账

号，填写相关信息，提出申请。住建部门为团长发放团购号，本

团内所有购房人完成认购，团长上传购房人信息、房屋信息及认

购信息（认购协议、收据等），开发企业对相关信息进行确认，

达到规定的套数及相关条件，经住建部门审核通过后视为组团成

功，出具审核确认电子证明单（内含团购消费券，可供本团内所

有人使用)。

购房人持审核确认电子证明单等有关材料签订新建商品房

购房合同、网签备案后，由房企核销购房消费券。已核销的购房

消费券由住建部门审核、汇总后向财政部门申请结算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各级工会组织和相关单位可根据职工住房刚性需求和

改善性需求情况，组织职工群（团）购商品房。

（二）购房人必须为参团人或参团人加其直系亲属。

（三）成团后原则上不允许退房，如因重大疾病、贷款未获

批、工作调出本地等原因确需退房的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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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后有团员退房的，需要补齐团内人数，未补齐的不再享受群(团)

购优惠政策。

（四）购房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，使用期限 2 个月；如 2

个月内未使用，消费券自动作废。

（五）消费券核销后，购房合同不得撤销或变更。

（六）该政策不与多孩家庭购房消费券政策叠加。


